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中原特钢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核查意见 

 

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保荐工作指引》和中国证监会发布的《上市公司监管

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证监会公告

[2012]44 号）等有关规定，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通证券”或“保

荐机构”）作为中原特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原特钢”或“公司”）首次公开

发行股票持续督导之保荐机构，对中原特钢 2014 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

情况进行了核查，具体情况如下： 

一、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0]627 号核准，本公司委托主承销

商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通证券”)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7,900 万股（每股面值人民币 1 元），发行价格为每股 9 元，共募集资金人

民币 71,100 万元。扣除承销和保荐费用 2,738.27 万元后的募集资金人民币

68,361.73 万元，由主承销商海通证券于 2010 年 5 月 27 日汇入本公司账户。另

减除律师费、审计费、法定信息披露及路演推介等其他发行费用 978.72 万元，

公司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673,830,085.56 元，经大信会计师事务所验证，

已由其出具大信验[2010]第 1-0031 号《验资报告》。 

根据《财政部关于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的上市公司和非上市企业做好 2010 年

年报工作的通知》（财会[2010]25 号）之规定“发行权益性证券过程中发生的广

告费、路演费、上市酒会费等费用，应当计入当期损益”。公司将先前计入发行

费用的相关费用 7,645,049.44 元调入管理费用，并增加资本公积 7,645,049.44



元，调整后的募集资金净额为 681,475,135 元。调增募集资金净额 764.50 万元

的款项已于 2011 年 3 月 3 日由公司自有资金账户转入募集资金专户。 

2013 年 4 月 14 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继续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 6,700 万

元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为不超过董事会批准之日起 12 个

月，到期归还到募集资金专用账户。公司已于 2013 年 8 月 9 日将上述暂时补充

流动资金的募集资金 6,700 万元归还到募集资金专用账户，使用期限未超过 12

个月。 

2013 年 8 月 18 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继续

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 15,000 万元

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并根据公司的募集资金投入计划，将上述资金

先后分两次归还到募集资金专用账户，2014 年 4 月 30 日前先归还 5,000 万元，

2014 年 8 月 18 日前归还剩下的 10,000 万元，使用期限均不超过 12 个月。公

司已分别于 2014 年 4 月 30 日和 8 月 1 日将上述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募集资金

15,000 万元分两次归还到募集资金专用账户（2014 年 4 月 30 日归还 5,000 万

元，8 月 1 日归还 10,000 万元），使用期限未超过 12 个月。 

截止 2014 年 6 月 30 日，公司募集资金专户累计存款利息收入 2,398.45 万

元，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50,255.89 万元，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10,000

万元，募集资金专户余额为 10,290.07 万元。 

（二）募集资金存放和管理情况 

1、募集资金的管理情况 

根据《中原特钢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管理办法》，

公司开设银行专户对募集资金实行专户存储，并对募集资金的使用实行专人审

批，以保证专款专用，使用募集资金时，履行严格的申请和审批手续。在董事会

授权范围内，首先由资金使用部门提出资金使用计划，经该部门主管领导签字后，

报财务负责人审核，再经总经理签署后由财务部门执行。凡超过董事会授权范围

内的，报公司股东大会审批。 



2、募集资金的存放情况 

2010年6月29日，公司与保荐机构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开户银行中国建

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济源分行，共同签署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明确了

各方的权利和义务。三方监管协议与深圳证券交易所三方监管协议范本不存在重

大差异，三方监管协议的履行不存在问题。 

截至2014年6月30日，募集资金具体存放情况如下： 

单位：元 

开户银行 银行账号 账户余额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济源分行 41001501510050211171 2,900,675.12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济源分行 41001501510049000030 100,000,000.00 

合 计  102,900,675.12  

（三）2014 年半年度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 

公司 2014 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见下表：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单位：万元 

募集资金总额 68,147.51 
本年度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1,371.25 

报告期内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5,358.12 

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32,409.53 
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50,255.89 

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47.56% 

承诺投资项目和超募资金

投向 

是否已

变更项

目(含

部分变

更) 

募集资金

承诺投资

总额 

调整后投资

总额(1) 

本年度投入

金额 

截至期末

累计投入

金额(2) 

截至期末投

资进度

(%)(3)＝

(2)/(1) 

项目达到预定

可使用状态日

期 

本报告期

实现的效

益 

是否达

到预计

效益 

项目可行性

是否发生重

大变化 

承诺投资项目  

综合技术改造一期工程 否 36,872.10 28,820.69 1,047.39  25,798.79  89.51% 
2013 年 10 月

31 日 
3,829.03 否 否 

新增RF70型 1800吨精锻

机生产线技术改造项目 
否 19,000.00 19,000.00      19,000.00  100.00% 

2012 年 06 月

30 日 
1,897.80 否 否 

综合节能技术改造工程 否 11,407.00 6,048.88    323.86  5,457.10  90.22% 
2014 年 06 月

30 日 
656.65 否 否 

承诺投资项目小计 - 67,279.10 53,869.57  1,371.25  50,255.89  - - 6,383.48 - - 

超募资金投向  

归还银行贷款（如有） -      -  - - 

补充流动资金（如有） -      -  - - 

超募资金投向小计 -     - -  - - 

合计 - 67,279.10 53,869.57  1,371.25  50,255.89  - - 6,383.48 - - 

未达到计划进度或预计收

益的情况和原因（分具体

项目） 

“综合技术改造一期工程”， 根据公司“十二五”发展规划和长远发展需求，将原规划“综合技术改造一期工程”项目中

的“锻造车间项目”、 “制氧站项目”和“电渣车间新增 1台 30吨电渣炉项目”，与目前公司已实施完成的“新增RF70型 1800

吨精锻机生产线技术改造项目”和已开工建设的“高洁净重型机械装备关重件制造技术改造项目”综合考虑，对该项目部



 

分建设内容进行调整，除继续完成部分室外工程收尾外，其余未实施内容不再实施，调整后，项目计划总投资为

28,820.69 万元，项目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日期为 2013 年 10 月 31 日。目前，该项目已基本实施完成，部分合同尾款

尚未支付。报告期内，由于公司下游行业市场需求低迷，主要产品销量和售价均出现不同幅度的下降，未达到预计的

产能和效益。该项目本报告期实现的效益为 3,829.03 万元。 

“新增 RF70 型 1800 吨精锻机生产线技术改造项目”，已于 2012 年 6 月 30 日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单位时间锻造

吨位已达到可使用状态。本报告期仍然受订单不足影响，未达到预计产能和效益。该项目本报告期实现的效益为

1,897.80 万元。 

“综合节能技术改造工程”，根据公司的发展需求和目前的实际情况，对该项目部分建设内容进行调整，决定不再实

施“综合节能技术改造工程”项目中“新增一套 KDON（Ar）－3200/3200/80 制氧机组”、“旧变压器更换新型变压器（其

中 27 台）”和“新建 2 座 35KV 变电站（其中 1 座）”等子项目（共计 5,358.12 万元）。调整后，项目计划总投资变更为

6,048.88 万元。目前，该项目已基本实施完成，部分合同尾款尚未支付。由于该项目调减了原计划投资额以及报告期

内公司整体产能利用不足等原因，未达到项目预计的整体效益。该项目本报告期实现的效益为 656.65 万元。 

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

的情况说明 
不适用 

超募资金的金额、用途及

使用进展情况 
不适用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地

点变更情况 

适用 

公司将原募投项目“SX-65 精锻机现代化改造”对公司锻压车间现有精锻机进行现代化改造，变更为“新增 RF70 型

1800 吨精锻机生产线技术改造项目”，即在特钢园区东生产区新增一套“1800吨径向精锻机”。 

该变更募投项目的事项已经 2010 年 11 月 8 日召开的第二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和 2010 年 12 月 7 日召开的 2010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有关变更募投项目详情见 2010 年 11 月 9 日刊登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及《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的《中原特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变更部分募投项目的公告》。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方

式调整情况 

适用 

1、将原募投项目“SX-65 精锻机现代化改造”变更为“新增 RF70 型 1800 吨精锻机生产线技术改造项目”，在特钢园

区东生产区新建第二锻压车间，新增一套“1800吨径向精锻机”，形成一条新的精锻生产线。变更后的募投项目规划投

资额 39,966 万元，其中使用募集资金分配给原项目的 19,000 万元，差额 20,966 万元由公司自筹资金解决。目前该项

目已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 

该变更募投项目的事项已经 2010 年 11 月 8 日召开的第二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和 2010 年 12 月 7 日召开的 2010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有关变更募投项目详情见 2010 年 11 月 9 日刊登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及《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的《中原特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变更部分募投项目的公告》。 

2、对原募投项目“综合技术改造一期工程”部分建设内容进行调整。根据公司“十二五”发展规划和长远发展需求，公

司对募投项目“综合技术改造一期工程”部分建设内容进行调整，除继续完成部分室外工程收尾外，其余未实施内容不再

实施；将原规划“综合技术改造一期工程”项目中的“锻造车间项目”、 “制氧站项目”和“电渣车间新增 1 台 30 吨电渣炉项

目”，与目前公司已实施完成的“新增 RF70 型 1800 吨精锻机生产线技术改造项目”和已开工建设的“高洁净重型机械装

备关重件制造技术改造项目”综合考虑。同时，由于已实施的部分建设内容按照合同规定款项尚未全部支付，以及部分

室外收尾工程尚未结束，将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日期调整为 2013 年 10 月 31 日。调整后，项目计划总投资为 28,820.69

万元，项目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日期为 2013 年 10 月 31 日。目前，该项目基本实施完成，部分合同尾款尚未支付。 

该项目调整事项已经公司 2013 年 4 月 14 日召开的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和 2013 年 5 月 9 日召开的 2012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详情见 2013 年 4 月 16 日刊登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及《中国证券报》、《证

券时报》上的《中原特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对募投项目“综合技术改造一期工程”部分建设内容进行调整的公告》。 

3、对原募投项目“综合节能技术改造工程”部分建设内容进行调整。随着公司“新增 RF70 型 1800 吨精锻机生产线技

术改造项目”和“高洁净重型机械装备关重件制造技术改造项目”的实施，募投项目“综合节能技术改造工程”目前已完成的

建设内容已能满足公司当前发展思路的要求；公司根据目前的实际情况，决定不再实施“综合节能技术改造工程”项目中

“新增一套 KDON（Ar）－3200/3200/80 制氧机组”、“旧变压器更换新型变压器（其中 27 台）”和“新建 2 座 35KV 变电

站（其中 1 座）”等子项目（共计 5,358.12 万元）。调整后，项目计划总投资变更为 6,048.88 万元。目前该项目基本实

施完成，部分合同尾款尚未支付。 

该项目调整事项已经公司 2014 年 5 月 29 日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和 2014 年 6 月 16 日召开

的 2014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详情见 2014 年 5 月 30 日刊登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及《中

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的《中原特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对募投项目“综合节能技术改造工程”部分建设内容进行调整

的公告》。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

入及置换情况 

适用 

截至 2010 年 5 月 31 日止，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中的实际投资额为 17,979.62 万元，具体

情况如下：综合技术改造一期工程 12,984.90 万元；SX-65 精锻机现代化改造 4,481.90 万元；综合节能技术改造工程

512.82 万元。 

大信会计师事务所已于 2010 年 6 月 11 日出具专项审核报告,对公司先期以自筹资金投入募集资金项目的实际投资

额予以确认；公司 2010 年 7 月 16 日召开的第二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用募投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



 

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的议案》，同意以 17,979.62 万元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

17,979.62 万元。 

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

流动资金情况 

2013 年 8 月 18 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继续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

金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 15,000 万元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并根据公司的募集资金投入计划，将上述资

金先后分两次归还到募集资金专用账户，2014年4月30日前先归还5,000万元，2014年8月18日前归还剩下的10,000

万元，使用期限均不超过 12 个月。公司已分别于 2014 年 4 月 30 日和 8 月 1 日将上述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募集资金

15,000 万元分两次归还到募集资金专用账户（2014 年 4 月 30 日归还 5,000 万元、8 月 1 日归还 10,000 万元），使用

期限未超过 12 个月。 

2014 年 8 月 8 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继续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

金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 16,600 万元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为不超过董事会批准之日起 12 个月，

到期归还到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项目实施出现募集资金结

余的金额及原因 

由于部分募集资金项目尚在投资建设中,截至 2014 年 6 月 30 日，募集资金余额为 20,290.07 万元（包括专户利息

2,398.45 万元）。 

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用途

及去向 

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一部分将按照募集资金投入计划继续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一部分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

金，其他部分暂无明确的使用计划；报告期末，除 10,000 万元暂时用于补充流动资金外，其余 10,290.07 万元存储于

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

在的问题或其他情况 

报告期内，本公司已按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细则》和本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

度的相关规定，对募集资金的使用严格履行相关的审批程序，并及时、真实、准确、完整地披露募集资金的使用及存

放情况，募集资金管理不存在违规情形。 

 

 



 

（四）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公司 2014 年半年度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见下表： 



 

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表 

单位：万元  

变更后的项目 对应的原承诺项目 

变更后项目拟

投入募集资金

总额（1） 

本年度实际

投入金额 

截至期末实

际累计投入

金额(2) 

截至期末投

资进度（%）

(3)=(2)/(1) 

项目达到预定可使

用状态日期 

本年度实现

的效益 

是否

达到

预计

效益 

变更后的项

目可行性是

否发生重大

变化 

新增RF70型 1800

吨精锻机生产线技

术改造项目 

SX-65 精锻机现代

化改造 
19,000.00  19,000.00 100.00% 2012年 06月 30日 3,829.03 否 否 

综合技术改造一期

工程 

综合技术改造一期

工程 
28,820.69  1,047.39  25,798.79  89.51% 2013年 10月 31日 1,897.80 否 否 

综合节能技术改造

工程 

综合节能技术改造

工程 
6,048.88    323.86  5,457.10  90.22% 2014年 06月 30日 656.65 否 否 

合计 - 53,869.57  1,371.25  50,255.89  - - 6,383.48 - - 

变更原因、决策程

序及信息披露情况

说明（分具体项目） 

1、SX-65 精锻机现代化改造 

变更原因：为规避生产经营风险和缓解锻压车间拥挤状况，保持公司精锻优势和提高市场竞争力，进而为实现公司“十二五”发展目标和长远

发展打下良好基础。将原募投项目“SX-65 精锻机现代化改造”变更为“新增 RF70 型 1800 吨精锻机生产线技术改造项目”，在特钢园区东生产区新建

第二锻压车间，新增一套“1800 吨径向精锻机”，形成一条新的精锻生产线。变更后的募投项目规划投资额 39,966 万元，其中使用募集资金分配给原

项目的 19,000 万元，差额 20,966 万元由公司自筹资金解决。 

决策程序及信息披露情况：该变更募投项目的事项已经 2010 年 11 月 8 日召开的第二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和 2010 年 12 月 7 日召开的 2010 年

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有关变更募投项目详情见 2010 年 11 月 9 日刊登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及《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

上的《中原特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变更部分募投项目的公告》。 

2、综合技术改造一期工程 

变更原因：根据公司“十二五”发展规划和长远发展需求，将原规划“综合技术改造一期工程”项目中的“锻造车间项目”、 “制氧站项目”和

“电渣车间新增 1 台 30 吨电渣炉项目”，与目前公司已实施完成的“新增 RF70 型 1800 吨精锻机生产线技术改造项目”和已开工建设的“高洁净重

型机械装备关重件制造技术改造项目”综合考虑，对该项目部分建设内容进行调整，除继续完成部分室外工程收尾外，其余未实施内容不再实施，

调整后，项目计划总投资为 28,820.69 万元，项目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日期为 2013 年 10 月 31 日。 



 

决策程序及信息披露情况：该项目调整事项已经公司 2013 年 4 月 14 日召开的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和 2013 年 5 月 9 日召开的 2012 年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详情见 2013 年 4 月 16 日刊登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及《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的《中原特钢股份有

限公司关于对募投项目“综合技术改造一期工程”部分建设内容进行调整的公告》。 

3、综合节能技术改造工程 

变更原因：随着公司“新增 RF70 型 1800 吨精锻机生产线技术改造项目”和“高洁净重型机械装备关重件制造技术改造项目”的实施，“综合

节能技术改造工程”目前已完成的建设内容已能满足公司当前发展思路的要求，公司根据目前的实际情况，决定不再实施“综合节能技术改造工程”

项目中“新增一套 KDON（Ar）－3200/3200/80 制氧机组”、“旧变压器更换新型变压器（其中 27 台）”和“新建 2 座 35KV 变电站（其中 1 座）”

等子项目（共计 5,358.12 万元）。调整后，项目计划总投资变更为 6,048.88 万元。 

决策程序及信息披露情况：该项目调整事项已经公司 2014 年 5 月 29 日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和 2014 年 6 月 16 日召开的

2014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详情见 2014 年 5 月 30 日刊登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及《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的《中

原特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对募投项目“综合节能技术改造工程”部分建设内容进行调整的公告》。 

未达到计划进度或

预计收益的情况和

原因（分具体项目） 

“综合技术改造一期工程”， 根据公司“十二五”发展规划和长远发展需求，将原规划“综合技术改造一期工程”项目中的“锻造车间项目”、 “制氧站

项目”和“电渣车间新增 1 台 30 吨电渣炉项目”，与目前公司已实施完成的“新增 RF70 型 1800 吨精锻机生产线技术改造项目”和已开工建设的“高洁净

重型机械装备关重件制造技术改造项目”综合考虑，对该项目部分建设内容进行调整，除继续完成部分室外工程收尾外，其余未实施内容不再实施，

调整后，项目计划总投资为 28,820.69 万元，项目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日期为 2013 年 10 月 31 日。目前，该项目已基本实施完成，部分合同尾款尚

未支付。报告期内，由于公司下游行业市场需求低迷，主要产品销量和售价均出现不同幅度的下降，未达到预计的产能和效益。该项目本报告期实

现的效益为 3,829.03 万元。 

“新增 RF70 型 1800 吨精锻机生产线技术改造项目”，已于 2012 年 6 月 30 日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单位时间锻造吨位已达到可使用状态。本报

告期仍然受订单不足影响，未达到预计产能和效益。该项目本报告期实现的效益为 1,897.80 万元。 

“综合节能技术改造工程”，根据公司的发展需求和目前的实际情况，对该项目部分建设内容进行调整，决定不再实施“综合节能技术改造工程”项

目中“新增一套 KDON（Ar）－3200/3200/80 制氧机组”、“旧变压器更换新型变压器（其中 27 台）”和“新建 2 座 35KV 变电站（其中 1 座）”等子项

目（共计 5,358.12 万元）。调整后，项目计划总投资变更为 6,048.88 万元。目前，该项目已基本实施完成，部分合同尾款尚未支付。由于该项目调

减了原计划投资额以及报告期内公司整体产能利用不足等原因，未达到项目预计的整体效益。该项目本报告期实现的效益为 656.65 万元。 

变更后的项目可行

性发生重大变化的

情况说明 

变更后的项目可行性未发生重大变化。 

 



 

二、保荐机构主要核查程序 

保荐机构通过相关资料审阅、现场检查、沟通访谈等多种方式对中原特钢募

集资金的存放使用以及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情况进行了核查。主要核查内容

包括：审阅了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的《中原特钢股份有限公

司关于 2014 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公司募集资金使

用相关原始凭证与记账凭证、公司募集资金存管银行出具的银行对账单等资料；

现场检查募集资金项目的实施进度；与公司相关高管、财务、业务人员以及公司

聘任的会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等中介机构相关人员沟通交流。 

三、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海通证券认为：中原特钢 2014 年半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符合《深

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保荐工作指引》、《上市

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证监会公

告[2012]44 号）和《中原特钢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等法规和文件

的规定，对募集资金进行了专户存储和专项使用，并及时履行了相关信息披露义

务，募集资金具体使用情况与公司已披露情况一致，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

途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不存在违规使用募集资金的情形。 

保荐代表人：姜诚君、张建军 

保荐机构：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 8 月 2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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